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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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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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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二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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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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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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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
示
第
六
十
八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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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調
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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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六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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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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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八
十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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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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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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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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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っ
た
地
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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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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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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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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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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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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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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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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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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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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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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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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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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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員

　
　

十
二
人

五　

傍
聴
手
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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傍
聴
希
望
の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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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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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開
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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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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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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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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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会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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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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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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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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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
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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に
対
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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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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ま
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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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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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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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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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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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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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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ジ

一
八

段下

正

道
路
交
通
法

（昭
和
35年
法
律
第
105号

）

第
74条
の
３
第
５
項

第
78条
第
１
項
、
第
４
項
及
び
第
５
項

道
路
交
通
法
施
行
規
則

（昭
和
35年
総
理
府
令
第
60号

）

第
５
条
第
１
項

第
８
条
第
１
項

第
８
条
の
５
第
１
項

宮
城
県
道
路
交
通
規
則

（平
成
13年
宮
城
県
公
安
委
員
会
規
則
第
１
号

）第
７
条
第
３
項

第
16条

警
備
業
法

（昭
和
47年
法
律
第
117号

）

第
９
条

第
10条
第
１
項

第
16条
第
２
項
及
び
第
３
項

第
17条
第
２
項

暴
力
団
員
に
よ
る
不
当
な
行
為
の
防
止
等
に
関

す
る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（平
成
３
年
国
家
公
安
委
員
会
規
則
第
４
号

）

第
17条
第
１
項

誤

道
路
交
通
法

（昭
和
35年
法
律
第
105号

）

第
59条
第
２
項
た
だ
し
書

第
74条
の
３
第
５
項

第
78条
第
１
項
、
第
４
項
及
び
第
５
項

道
路
交
通
法
施
行
規
則

（昭
和
35年
総
理
府
令
第
60号

）

第
５
条
第
１
項

第
８
条
第
１
項

宮
城
県
道
路
交
通
規
則

（平
成
13年
宮
城
県
公
安
委
員
会
規
則
第
１
号

）第
７
条
第
３
項

第
16条

警
備
業
法

（昭
和
47年
法
律
第
117号

）

第
９
条

第
10条
第
１
項

第
16条
第
２
項
及
び
第
３
項

第
17条
第
２
項

警
備
業
法
施
行
規
則

（昭
和
58年
総
理
府
令
第
１
号

）

第
11条

暴
力
団
員
に
よ
る
不
当
な
行
為
の
防
止
等
に
関

す
る
法
律
施
行
規
則

（平
成
３
年
国
家
公
安
委
員
会
規
則
第
４
号

）

第
17条
第
１
項


